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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王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永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于平保证半年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1.6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刘士超 

联系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玉泰工业区 

电话 0315-5051825 

传真 0315-5051801 

董秘邮箱 liushichao@htsolargroup.com 

公司网址 www.haitai-solar.cn 

办公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玉泰工业区 

邮政编码 064100 

公司邮箱 liushichao@htsolargroup.com 

公司披露半年度报告的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bse.cn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公司所处行业为太阳能光伏行业，属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表》

(GB/T4754-2017)的“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25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公司是一家以光伏

组件设计、研发、制造、销售为核心，光伏电站开发、建设、运营为一体的新能源企业。 

公司业务主要包括光伏组件销售、光伏电站开发建设出售、光伏电站 EPC业务等。公司主要通过招

投标、商业谈判、行业展会、直接接触、口碑营销等方式进行客户开发及订单获取，公司针对不同的光



伏组件客户类型分别采用直销或经销的销售模式。直销模式主要适用于大、中型的集中式光伏电站及工

商业项目；经销模式主要适用于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小型工商业项目和户用市场。公司与经销商属于买断

式销售关系，即自交货给经销商后，与产品相关的风险报酬相应转移给经销商，经销商承担未来销售的

风险和收益。 

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指公司或子公司自身作为业主投资建设光伏电站，建设完毕后由公司自行负责电

站的运营维护和电力销售，通过发电销售给电网公司或用电客户获得收益或者直接将光伏电站出售获取

电站收益。光伏电站销售采取直销模式，包括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电站销售。 

光伏电站 EPC业务指公司作为工程承包商，参与光伏电站整体设计、建设施工、材料采购、并网验

收等服务。其业务模式为：公司接到客户需求后，组织项目立项、评估，通过投标、商务谈判确定项目

整体价格，与客户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在接到施工通知后开始施工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完成后，由客户

与电网公司签订购售电合同，实现并网发电。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009,255,710.64 3,749,137,253.93 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27,172,649.60 1,313,865,330.26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29 4.25 0.9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8.08% 57.48% - 

资产负债率%（合并） 66.64% 64.43%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512,579,640.93 2,125,876,423.93 -2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627,086.32 63,942,741.16 2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5,229,753.10 62,749,512.51 3.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834,528.91 134,951,151.50 -158.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6.03% 5.0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4.82% 4.9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1 23.81% 

利息保障倍数 7.14 7.11 - 

 

2.3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34,469,079 43.45% 0 134,469,079 43.4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0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0 0 0% 

      核心员工 762,249 0.25% 64,736 826,985 0.26%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75,007,121 56.55% 0 175,007,121 56.5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33,000,000 42.98% 0 133,000,000 42.98% 

      董事、监事、高管 120,407,121 38.91% 0 120,407,121 38.91% 

      核心员工 392,000 0.13% 0 392,000 0.13% 

     总股本 309,476,200 - 0 309,476,2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338 

注：普通股股东人数是对同一持有人持有多个证券账户合并统计的结果。 



 

2.4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

售股份数量 

1 王永 境内自然人 119,000,000 0 119,000,000 38.4521% 119,000,000 0 

2 张凤慧 境内自然人 28,000,000 0 28,000,000 9.0475% 28,000,000 0 

3 刘凤玲 境内自然人 14,000,000 0 14,000,000 4.5238% 14,000,000 0 

4 巴义敏 境内自然人 11,200,000 0 11,200,000 3.6190% 11,200,000 0 

5 上海中电投融和新能

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285,887 0 9,285,887 3.0005% 0 9,285,887 

6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00,000 0 4,000,000 1.2925% 0 4,000,000 

7 诚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国调战略性新兴

产业投资基金（滁州）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600,000 0 2,600,000 0.8401% 0 2,600,000 

8 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丹桂顺

之实事求是伍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00,000 0 2,400,000 0.7755% 0 2,400,000 

9 上海德岳九帆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40,000 0 2,240,000 0.7238% 0 2,240,000 

10 王秀珍 境内自然人 1,400,000 0 1,400,000 0.4524% 1,400,000 0 

合计 194,125,887 0 194,125,887 62.7272% 173,600,000 20,525,887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名称王永，股东名称刘凤玲；两者系夫妻关系； 

股东名称王秀珍，股东名称王永；两者系姐弟关系； 

股东名称巴义敏，股东名称王秀珍；两者系夫妻关系。 

上述股东除以上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质押、司法冻结股份  

□适用 √不适用  

 

2.5 特别表决权安排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存续至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重要事项说明 

无 

 

3.2 其他事项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 □否  

 

3.2.1. 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单位：元 

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权利受限

类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比

例% 
发生原因 

货币资金 流动资产 冻结 149,061,104.27 3.72%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 62,657,806.40

元，存款应收利息

1,934,455.58元，保

函 保 证 金

74,468,842.29 元，

存 单 质 押

10,000,000.00元。 

固定资产 
非 流 动 资

产 
抵押 160,868,189.59 4.01% 

房屋用于贷款抵押

52,047,997.10 元，

售后回租设备担保

108,820,192.49 元。 



无形资产 
非 流 动 资

产 
抵押 50,645,273.90 1.26% 

土地使用权用于贷

款抵押担保。 

应收票据 流动资产 质押 55,000,000.00 1.37% 应收票据用于质押。 

总计 - - 415,574,567.76 10.36% - 

 

资产权利受限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货币资金以定期存款形式作为保证金存入,在一定期限内受限，主要是为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和

保函存入的保证金；抵押厂房及土地是为了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抵押机器设备是为了公司申请融资

租赁售后回租业务，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